第九届内蒙古十佳新闻工作者
评选细则               

(第九届内蒙古十佳新闻工作者评选会全体会议通过)
根据内蒙古记协《第九届内蒙古十佳新闻工作者评选办法》，拟定本届评选细则。

一、评选原则

1、坚持评选标准，宁缺毋滥，要求参评者人品、文品俱佳；

2、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3、坚持评选程序，在认真全面审阅所有参评材料、充分讨论评议的基础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评选。
     4、在坚持评选标准的前提下，要注意兼顾区直媒体与盟市直媒体、报纸与广电的比例；对基层媒体、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和女新闻工作者给予倾斜。具体要求：一是盟市直媒体参评者入选比例不低于60%，二是县处级参评者入选比例不超过20%。

二、评选标准

（一）总标准

 按照德才兼备的要求，综合考察参评者的政治思想、工作作风、业务实绩、职业道德和社会影响。
     1、认真学习、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新闻工作党性原则，为全党全国和全区工作大局服务。 
       2、热爱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坚持“三贴近”，作风扎实，勇于创新，敬业奉献。
       3、弘扬新闻职业精神，恪守新闻职业道德，维护新闻工作者良好形象，社会反映好。没有违犯新闻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不良记录。 
       4、 综合业务成绩突出。参评者须获得过中国新闻奖或全国性新闻作品奖一等奖或内蒙古新闻奖一等奖（校对除外）。

5、在参评者各项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常走基层、为加强我区新闻传播能力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新闻人才。 
（二）具体标准

    1、记者：采访深入，具有较高的采访报道水平，其作品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2、编辑：在组织策划、编辑稿件、制作标题、编排版面、创办栏目、制作节目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编辑的作品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3、新闻评论员：具有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注重调查研究，撰写的评论观点鲜明，论述有力,理论联系实际，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4、校对检查：爱岗敬业，认真负责，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在防堵差错、质量把关方面成绩优异。
      5、新闻播音员、新闻类节目主持人：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丰富的社会知识和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及驾驭节目的能力，主持、播音的节目有鲜明的特色和风格。
        6、新闻类节目制片人 ：具有出色的统筹策划能力，能够发扬团队精神，实行科学管理，廉洁自律，敬业奉献，业绩突出。
三、总体要求
        1、实到评委超过全体评委人数4/5，方可召开评选会。
        2、评选会由评委会主任或评委会主任委托的副主任主持。
        3、评委中途离会不能参加投票的，按实到评委投票。离会评委不能委托其他评委代为投票。
        4、 如达到规定票数的人选多于设奖名额，按得票顺序从多向少取齐；如最后一个设奖名额出现并列的情况，须由全体评委对这些并列的参评者再表决，得票多者获奖。如达到规定票数的人选未足设奖名额，空缺的名额不补。
5、评选会上实行回避制，即全体评选会讨论时，除召集人要求解释清楚的问题外，不得宣传、介绍、点评本推荐单位、本报送单位推荐、报送的参评者。
     四、评选程序
1、在充分评议的基出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按得票数排序，确定12名候选人。每位评委投选12名，可以少投，不能多投，多投为废票。

2、在对12名候选人进行充分评议的基础上，进行无记名差额投选入选者。每位评委投选10名，可少投，不能多投，多投为废票。

3、候选人员获得实到评委2/3的选票，即入选。

4、第二轮投票如未选出前10名时，进行第三轮投票，从第二轮投票中落选的候选人中进行投票，仍按2/3多数票决定入选者。经三轮投票后仍不足10名，则继续按照第三轮投票方法进行下一轮投票，直至最后确定10名入选者。

5、评选结束后，评选细则将随评选结果在内蒙古新闻网、新华网内蒙古频道上公示，网上公示时间不少于10个工作日。公示期间，评委会将委托评选办公室受理公示期间的有关举报，按照本评选细则规定进行认真核查并提出处理意见报评委会主任会决定。
      6、核查工作结束并报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批准后，正式揭晓入选者名单。
      7、评委和工作人员对评选中的讨论情况要注意保密。在评选结果未公示前，入选者名单不得外传。
      8、本评选细则由当届评委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后施行。
         第九届内蒙古十佳新闻工作者评选委员会办公室
     2012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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